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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情况：美鑫投资持股比例为 51%，寿光美伦持股比例为 49%。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美特环保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158.06 万元，负债总额为

人民币 66.80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1,091.27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8.14 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不存在对美特环保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美特环保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财务资助协议主要内容  

美特环保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拟向股东美鑫投资和寿光美伦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3,328 万元，用于自身项目建设。本次借款的有效期限为 4 年，按年利率不低于 6.00%

向股东支付利息。股东双方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其中美鑫投资提供

财务资助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697.28 万元，寿光美伦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1,630.72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资助的对象为公司子公司寿光美伦的参股公司，美鑫投资按照其出资比例

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寿光美伦为美特环保提供财务资助风险可控。资助资金主

要用于年产 15 万吨轻质碳酸钙项目的投资建设，寿光美伦按年利率不低于 6.00%收取

资助利息，寿光美伦对美特环保提供财务资助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寿光美伦

为美特环保提供财务资助，能够加快项目建设，项目开发完成后能够降低公司化工原

料采购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进而提高公司产品在市场的综合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

能力。 

五、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寿光美伦向美特环保提供财

务资助，能满足其经营及项目投资建设的资金需要。上述被资助的对象为寿光美伦的

参股公司，美特环保的其他股东美鑫投资按照其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寿光美伦为美特环保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可控。资助资金主要用于轻质碳酸钙项目的

投资建设，寿光美伦按年利率不低于 6.00%收取资助利息。寿光美伦为美特环保提供

财务资助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人民币 6,548.46

万元，公司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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